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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之调整
———以江南制造局迁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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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甲午战后，清政府对军事工业区位的调整可分为三 个 阶 段：初 期 出

于安全考虑，力主由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扩散；庚子前 后 因 军 情 紧 张，不 得 不

继续就各地已成之局扩充生产，保证供给；后期则力图统筹全国，集 中 发 展 若 干

重点军事工厂，以提高效率并强化中央集权。由地方督抚主导创办的晚清 军 事 工

业，虽存在诸多问题，但因清政府权威下降，财 力 有 限，加 之 时 局 危 殆，社 会 动

荡，未能实现全国集中统 筹。江 南 制 造 局 迁 建 内 地 的 计 划 在 甲 午 战 后 一 再 提 出，

但却多次遭到搁置，最终未能有效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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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近代军事工业，既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目标，也是洋务工业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迄

今学界对于晚清军事工业的创办与建设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① 不 过，专 门 从 工 业 区 位 选 择

与 布 局 的 角 度 研 究 晚 清 军 事 工 业 的 成 果 尚 不 多 见。向 玉 成、张 忠 民 等 学 者 从 观 念 与 实 践 两

个 层 面，揭 示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为便利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及人员，主要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

和地区，后因相继遭受中法、中日战争的冲击，国内安全意识增强，军事工业布局由沿海地区

向内地转移。② 上述观点，大致概括为 “两阶段说”，即以甲午战争为界，晚清军事工业大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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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晚清中国军事工业创办与发展的研究，参见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专刊９，１９６３年；王国强：《中 国 兵 工 制 造 业 发 展 史》，台 北：黎 明 文 化 事 业 公 司，１９８７年；

姜鲁鸣：《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

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 业———清 末 至 民 国 的 兵 器 工 业》，北 京：国 防 工 业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罗 尔 纲：
《晚清兵志》（第５—６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曾祥 颖：《中 国 近 代 兵 工 史》，重 庆：重 庆 出 版

集团、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张 国 辉： 《洋 务 运 动 与 中 国 近 代 企 业》，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７９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 （１８６５—１９４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６年；Ｔ．Ｌ．康 念 德：《李 鸿 章 与

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杨天宏、陈 力 等 译，成 都：四 川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２年；乔 伟、李 喜 所、刘 晓

琴：《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沈传经：《福州船政局》，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樊 百 川：
《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等等。

向 玉 成：《中 国 近 代 军 事 工 业 布 局 的 发 展 变 化 述 论》，《四 川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１９９７年 第２期；《江南

制造局的选址问题与迁厂风波》，《乐山师专 学 报》１９９７年 第４期；《论 洋 务 派 对 大 型 军 工 企 业 布 局



历了由战前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到战后注重向内地扩散的布局转变。上海江南制造总局 （以下

简称 “江南制造局”）由洋务派建立，是甲午战前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近代军事工厂，有

关其区位问题的争论，始终是时人及后来学者关注的焦点。向玉成、张忠民等学者在讨论晚清

军事工业布局问 题 时，毫 无 例 外 均 以 其 作 为 重 要 的 例 案。笔 者 在 阅 读 相 关 档 案、文 献 过 程 中，

特别是重点研读晚清练兵处、陆军部相关档案时，一方面，赞同上述学者将甲午战争作为晚清

军事工业布局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的重要节点的看法；另一方面，深感既有研究过于简单、片面，

对若干重要军事工厂区位调整及其失败的分析和解释有欠深入。实际上，甲午战后清政府对于

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经历了 “大力向内地扩散”、“就沿海已成之局继续扩充生产”及 “集权于

中央，统筹发展南、北、中等重点军事工厂”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本文将追溯甲午战后晚清

军事工业布局调整的决策经过与执行结果，剖析影响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种种因素，进一

步解释江南制造局迁徙方案的提出及其搁置原因，以就正于方家。

一、“移设堂奥之区”：甲午战后初期军事工业布局调整

晚清军事工厂的建立，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主要由镇压太平军的湘、淮军首领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棠等奏 准 创 办。虽 然 这 些 军 事 工 厂 的 设 立 曾 得 到 清 政 府 批 准，及 部 分 中 央 大 员，

如奕䜣、文祥、桂良等亲贵的大力支持，但清政府并未正式发动或领导这场近代军事工业运动。

晚清军事工业的建立既非清政府的统一决策，也不受其集中控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①

这些由湘、淮军首领创办的军事工厂，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这里不仅是军事争夺的

主要区域，也是列强 早 期 在 华 活 动 的 主 要 区 域，中 外 贸 易 与 交 通 便 捷，在 该 地 设 立 军 事 工 厂，

既便于就近供应军队需要，又便于从西方引进人力、物力，获取必要的物资装备。因此，从地

区分布来看，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至甲午战前，这一时期是 “沿海通商口岸布局”（以下简称 “海

口布局”）时代，大多数军事工厂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不过，随着一些洋务派重要首领军事

活动与行政管辖区域的变化，在福建、陕西、甘肃等地也出现少数近 代 军 事 工 厂，② 但 规 模 较

小，成效不彰，地位并不重要。据吴承明先生统计，甲午战前全国共有１９家军事工厂，雇工总

数达一万余人，所耗经费总计约５０００余万两，③ 相当于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

入。④ 晚清比较重要的军事工厂有：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湖北枪炮厂、

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五家，除了湖北枪炮厂居于内地，其他均位于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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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的认识发展过程———以江南制造局与湖北枪炮厂的选址为例》，《西 南 交 通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０年 第４期；

张忠民：《晚清江南制造局的 “内迁”———兼论中国工业发展中的战略纵深》，《清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
期。另外，卞历南的 《制 度 变 迁 的 逻 辑：中 国 现 代 国 营 企 业 制 度 之 形 成》 （杭 州：浙 江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５８页）对近代中国军事工业创立、发展演变的历程及海内外研究概况作了完整而扼要

的论述，也涉及晚清军事工业区位的变动。

①　张玉法 《清末民初的官办工业》一文曾专门分析清末民初官办工业 （以军事工业为主体）“没有全国性

的统一计划”对其成败的影响，参见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下册，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８年，第６８６—６８９页。另可 参 见 朱 荫 贵：《中 国 近 代 轮 船 航 运 业 研

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页。

晚清军事工厂多以局命名，如江南制造局、天 津 机 器 局 等，本 文 为 叙 述 方 便，概 称 之 为 某 厂 或 某 军 事

工厂。

④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２卷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４０、３７６页。



随着外国势力对华军事威胁的进一步加深，朝野有识之士对军事工业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

亦随之上升。实 际 上，如 曾 国 藩、李 鸿 章 等 军 事 工 厂 的 创 办 者，对 此 也 早 有 警 觉。早 在１８７５
年，李鸿章在 《筹议海防折》中就指出：“沪津各机器局当近海口，原因取材外洋就便起见，设

有警变，先须重兵守护，实非稳著。嗣后各省筹添制造机器，必须设局于腹地通水之处，海口若

有战事，后路自制，储备可源源运济。”① 但为便利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与技术人员，清廷仍采取

就近供应军队的部署。中法战争期间，位于福州马尾的军事工厂福州船政局遭到法军重创，主

张在内地兴办军事工业，并设法将沿海军事工厂迁往内地的官员不断增加。但甲午战前，这些

建议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除了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创办或扩充个别内地军事工厂，如位于

湖北的汉阳兵工厂之外，清政府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布局调整并未诉诸行动。②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沿海门户洞开，激起朝野各方对

军事问题和军工建设的进一步关注与反思。不少要员上奏朝廷，要求尽快在内地办厂，制造枪

炮弹药。譬如，在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张之洞即上奏：“枪炮子弹，均非多设局厂速行自

造不可。凡要冲之地、根本之区，均宜设局。”他特别指出，军事工厂 “尤宜设于内地，有事时

方能接济沿海沿边。若设于海口，既嫌浅露，且海道梗阻，转运亦难”。他明确表示军事工厂的

选址，内地要优于沿海海口地区。因此，张之洞建议，除进一步筹款扩充由其创办并经营的湖

北枪炮厂之外，对于 “天津、江南、广东、山东、四川原有制造局”， “应各就本省情形，量加

扩充”；对于福建船政局，“现有大锅炉机器及打铁各厂，并多谙悉机器员司工匠，若添枪炮机，

似乎费可较省，工亦易集”，也适合扩充发展。 “其余如奉天，根本而道远，难于接济，宜专设

一厂。陕西奥区，且可以接济西路，亦 宜 专 设 一 厂。”至 于 各 厂 “所 制 之 器”，他 建 议 “大 率 皆

宜以小口径快枪及行营快炮为主，或枪炮兼造，或枪炮分造一项，总之必宜择定一式，各厂统

归一律，以免诸事参差”。③

此时张之洞关于军事工业布局调整的看法，并不激进。一方面，针对甲午战前设厂偏于沿

海地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他力主多在内地安全区域设立军事工厂；另一方面，对于沿海已成

之各厂，如上海、天津各厂及福建船政局，他并未主张停止生产并移往内地，而是希望充分利

用既有机器设备及工匠等有利条件加以扩充，以尽其所能生产武器弹药。可见，这是一个主张

沿海与内地共同发展军事工业的布局方案。

甲午战败后，晚清军事权力逐步由慈禧太后亲信荣禄具体掌控。④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十

月，荣禄上奏，对晚清军事工业布局与调整提出系统性意见：

战舰凋零，海权全失，沿海之地易启彼族窥伺之心……制造厂局多在滨海之 区，设 有

疏虞，于军 事 极 有 关 系。查 各 省 煤 铁 矿 产，以 山 西、河 南、四 川、湖 南 为 最，又 皆 内 地，

与海疆情形不同。应请饬下各该省督抚，设法筹款，设 立 制 造 厂 局；其已经设有厂局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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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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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台北：文海出

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１６页。

参见向玉成：《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发展变化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吁请修备储才折》，苑书义等主编：《张 之 洞 全 集》第２册，石 家 庄：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

９９５页。

关于荣禄的军政经历及其掌握军权的过程，参见刘凤翰：《荣禄与武卫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第６期，１９７７年，第４—１１页；刘春兰：《荣禄与 晚 清 军 事》，硕 士 学 位 论 文，台 湾 政 治 大 学 历

史研究所，２００２年。



规模未备，尤宜渐次扩充，自 炼 钢 以 迄 造 快 枪、快 炮、造 无 烟 药 弹 各 项 机 器，均 须 购 办，

实力讲求，从速开办，以重军需。至上海制造局购有炼钢机器，因其地不产煤铁，采买炼

制所费不赀，以致开炉日少，似宜设法移赴湖南近矿之区，以便广为制造。①

显然，与张之洞相比，荣禄关于军事工业布局的主张更为激进，调整的力度也更大。他不仅主

张要大力在内地设立军事工厂，扩大生产规模，而且特别强调要将晚清规模最大的军事工厂江

南制造局移至湖南近矿之处。

荣禄的上奏很快得到清政府认可，不久清廷发布上谕，要求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大员 “各就

地方情形认真筹办”。② 这标志着晚清军事工业生产与布局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由甲午战前偏重

于沿海地区布局转向侧重于内地布局。这一决策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兴建与扩充内地军事

工厂；二是迁移江南制造局。

甲午战后，随着内地甚至边远地区一些军事工厂的纷纷兴办，晚清军事工业向内地迁移的

步伐加快。表１为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厂设立情况。

表１　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厂设立时间

军事工厂 地址 开办年份

陕西机器制造局 西安 １８９４
奉天机器局 沈阳 １８９６
湖北军火所 武汉 １８９６
河南机器局 开封 １８９７
新疆机器局 乌鲁木齐 １８９７
山西机器局 太原 １８９８
湖北钢药厂 汉阳 １８９８
广西机器局 龙州 １８９９
贵州机器局 贵阳 １８９９

武昌保安火药所 武昌 １９００
黑龙江机器局 齐齐哈尔 １９００

江西机器局 南昌 １９０１
北洋机器局 德县 １９０２
安徽机器局 安庆 １９０７
伊犁枪子厂 伊犁 １９０８

　　　　资料来源：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１５９—２０３页；《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

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第２１６—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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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荣禄奏请在内地省份建立制造厂局并将上海制造局内迁片》，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

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 近 代 兵 器 工 业 档 案 史 料》第１册，北 京：兵 器 工 业 出 版 社，１９９３年，第

４４页。又，清廷上谕要求各军机、王大臣讨论此议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 五 日，上 谕 中 提

到的奏片名为 《饬山西等省兴办制造局厂并将上海局厂移赴湖南片》。（《光绪朝上谕档》第２３册，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７６页）
《着刘坤一等在内地煤铁产区建立或扩充制造局厂之上谕》，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中国近代兵器

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 近 代 兵 器 工 业 档 案 史 料》第１册，第４４页。按：此 上 谕 在 中 国 第 一

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上谕档》第２４册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中未见；清廷将荣禄

奏折下发给军机大臣及各地方督抚大员讨论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近代兵器工

业档案史料》第１册中将这 份 上 谕 的 发 布 时 间 断 定 为 正 月 初 三 日，不 知 何 据。从 情 理 上 推 测 似 过 早，

本文采上半年之说。



由表１可见，内地军事工厂的设立，以甲午战后至庚子事变前最为集中。这一时期，不仅

位于内地的开封、太原、西安等地纷纷建立军事工厂，东北的奉天，西北的新疆，西南的广西、

贵州等边远地区也开始兴建近代军事工厂。尽管由于地势僻远、交通落后、人才匮乏、内地和

边远地区在建设近代军事工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不少新建军事工厂生产能力低下、产品质量

低劣，但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事事业的近代化。

除积极创办新式军事工厂外，清政府亦重视对内地已建成军事工厂的改进和扩充。表１所

列位于中部湖北武汉地区的三家军事工厂的建立情况，显示出武汉地区军事工业在甲午战后积

极扩张的势头。湖北枪炮厂在张之洞的主持下于１８９２年兴建，１８９４至１８９５年，该厂所属枪厂、

炮厂、枪弹厂、炮弹厂、枪架厂等相继建成。其间于１８９４年６月虽遭受严重火灾，但建设进度

未受大的影响。① 作为一家创办较晚的军事工厂，其所进口的机器设备较江南制造局更加先进，

产品质量也更为精良。该厂在甲午战后充分利用清政府大力发展内地军事工业的有利时机，积

极发展扩充。到１９０４年张之洞奏请将其改名为湖北兵工厂时，该厂生产规模宏大，工人总数达

４５００人，如果连同张之洞于１８９８年奏请设立的湖北钢药厂 （工人数约５００人）在内，工人总数

已远超江南制造局 （３８４３人），成为南方地区 “第一雄厂”。②

二、“就原有局厂切实扩充”：庚子事变前后区位调整的中断

甲午战前，江南制造局内迁的方案虽已成为清政府之重要决策，但这一决策未能得到有力

贯彻、执行。这一决定首先受到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强烈反对与抵制。甲午战后，李鸿章淮

系集团衰落，湘军首领刘坤一在晚清政坛崛起。他坚决反对将江南制造局迁至湖南。光绪二十

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他上奏不仅强调在上海开办军事工厂的诸多有利条件，认为迁厂于湖南未

必具有优势，还特别指出上海业已设局经营数十年，规模宏大，“蒂固根深，毁之重劳，更张不

易”，迁厂重建 “糜工 既 繁”， “需 款 尤 巨”，而 现 在 时 局 紧 迫，军 火 生 产 不 易 停 顿，迁 厂 之 举

“昧乎缓急轻重之序”。③ 刘坤一的坚决反对，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不久，清廷认可了其

意见，沪厂迁移的计划被暂时搁置。④

尽管此后江南制造 局 仍 然 继 续 开 工 生 产，但 与 甲 午 战 前 相 比，其 设 备 更 新 与 扩 充 的 势 头，

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甲午战前，江南制造局作为南方最重要的军事工厂，机器设备的更新与

生产规模的扩充异常迅猛。１８６７年江南制造局移往高昌庙时，厂区面积不过７０余亩，至１８９４
年，其占地面积达１１００余亩，员工人数已达３０００人左右，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员工人数，均居

当时全国军事工厂之首。⑤ 甲午战后，该厂虽然仍维持原来的生产规模并略有扩充，但其发展势

头已明显减缓。据魏允恭所编 《江南制造局记》所录该厂历年收入与支出经费表可以看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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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湖北兵工厂、湖北钢药厂及江南制造局等三厂的工人数量，参见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第４２９—４３１页。其中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量是１９０５
年的数据。
《刘坤一奏江南制造局及炼钢厂繁重难迁折》，《中国近 代 兵 器 工 业 档 案 史 料》编 委 会 编：《中 国 近 代 兵

器工业档案史料》第１册，第６１—６２页。
《刘坤一为恭录江南制造局及炼钢厂繁重难迁一折之朱批并 饬 该 局 遵 照 之 札 文》（光 绪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二

十七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１册，第６２页。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第１３８页。



光之际，该厂每年收入与支出经费约在５０万两左右，甲午战争前后扩张至每年近１４０万两的规

模，兹后十年左右一直在这一数字上下徘徊，未见增长。而从该厂历年机器设备的采购费用来

看，光绪初年该厂每年所花机器设备费用不过三五万两之谱，其中有的年份甚至不足万两，兹

后不断扩充，到甲午战争前后一年，机器采购费用已达到２２万余两的规模，兹后除了庚子事变

前后二三年曾达到这一规模之外，多数年份又重回前期三至五万两的规模。①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维新运动 失 败，慈 禧 太 后 再 度 垂 帘 听 政。次 年，保 守 派 官 员 策 划

废光绪帝，遭到西方列强及国内不少官僚士绅反对。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趁机入侵

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时局空前紧张。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清政府一份上谕中已悄然改变了江南制造局迁厂计划，命令各

厂在原地扩充生产。上谕指出：

制造枪炮为当今第一要著，惟各省财力不齐，自应就原有局厂切实扩充，以备邻近各

省就近购用。著裕禄、刘坤一、张之洞会筹酌核办理，以重军需。……钦此。②

显然，军需紧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暂时放弃迁移江南制造局的计划，转而强调充分利用该厂原有

生产能力，尽可能扩充生产，以解决军队武器弹药需求。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下旬，荣禄再次奏

请饬令南、北洋及湖北各省督抚赶造枪炮，令各督抚 “速筹巨款，移缓就急”，“迅即制造”。③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攻占并毁坏天津机器制造局，这一北方最大规模

的军事工厂。不久，俄国军队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吉林机器局、盛京机器局。十月七日，各国

驻上海领事禁止洋行出售制造军火之物料给中国。④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正值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清政府再次谕令全国各地督抚，“现在

中外交战，外洋军火既不能购，亟应用旧法自造”，令其 “迅即设局”， “广为制造”。⑤ 这 一 保

守 色 彩 浓 厚 的 谕 令，反 映 出 在 西 方 列 强 的 武 器 禁 运 压 力 之 下，清政府对武器弹药需求急迫，

甚至一些废弛已久的旧式武器，也要求各地方督抚迅速设局制造。但一些地方督抚并未执行中

央命令，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就以旧式武器 “难于适用”，另设新局花费巨大且缓不济急为由，

向清廷奏准在江南毋庸另设。⑥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出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再次紧急谕

令刘坤一、张之洞及四川总督奎俊，“加工赶造”枪械子弹，“解赴行在 （西安，引者注），以应

急需”。⑦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加功精究，筹款扩充”既有军事工

厂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对实力雄厚的江南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进行扩充发展，及扩充办理已有

一定成效的广东、山东、四川三省的机器局，修复遭八国联军破坏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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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魏允恭编：《江南制造局记》卷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４１辑，台北：文海出版

社，１９７４年，第４７７—４９６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２４册，第４６２页。
《荣禄奏请饬各督抚赶制枪炮片》（光绪二十四年十月 二 十 四 日），《中 国 近 代 兵 器 工 业 档 案 史 料》编 委

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１册，第３２１页。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１９６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２６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２页。
《刘坤一奏请准江南毋庸另设旧局制造军火以节经费片》（光 绪 二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中 国 近 代

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１册，第３２４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２６册，第３５２页。



军事工业薄弱的其他省份，亦须令其 “设法筹款，量力各设一制造局”。①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按照 《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被迫谕令禁止将军火暨专为制

造军火之各种器、料运入境内。② 这一禁令有效期长达两年。八国联军的军事入侵虽因 《辛丑条

约》的签订告一段落，但 《辛丑条约》对于中国进口军火的禁令，使清政府保障国内军需供应

的压力倍增。

与甲午战后荣禄关于军事工业布局调整的观点相比较，刘坤一、张之洞这一时期的见解有

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关于向内地扩散军事工业以保障安全的观点，三人见解大体相同，但

荣禄此前只是提出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铁资源条件较好、地理位置安全的省份兴办

军事工业，表明其尚重视内地发展军事工业的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而刘坤一、张

之洞此时极力主张 “沿边省分必须每省量力各设一局，瘠远省分或两省共设一局”，其主观诉求

更为急切。二是在对待各地既有军事工厂，特别是江南制造局的态度上，荣禄着眼于长远，力

主将其迁移至湖南等安全地区进行生产，而刘坤一、张之洞则更注重于眼前，力主对江南制造

局和湖北汉阳兵工厂这两个大型军事工厂 “加功精究，筹款扩充”，并使之成为其他内地及边远

省份学习制造兵器的基地，同时对于广东、山东、四川等已经略具规模的军事工厂也要大力进

行整顿扩充。需要指明的是，刘坤一、张之洞这一奏折并非刻意标新立异。恰恰相反，有证据

表明，这一时期张之洞与荣禄的关系相当密切，相互交流频繁，张之洞不时用密电向荣禄报告

南方军事工业发展与军火生产情形。③ 他们的这一主张与清廷几次上谕中的看法基本一致。这充

分表明，庚子事变前后，清政府急于扩充军事工业，特别是充分利用沿海地区既有的生产设备、

产能来扩大军需供应，以满足迫在眉睫的军事需求，而不得不暂时将调整沿海地区军事工业布

局的计划予以搁置。

综上所述，由于地方督抚的反对，甲午战后江南制造局的迁徙方案并未付诸实行。而受到

戊戌至庚子以来时局变幻、军需紧迫的影响，清政府改变计划，决定充分利用江南制造局、湖

北汉阳兵工厂及广东、山东等地军事工厂既有的生产设备和条件，尽快扩充生产。同时，由于

受到战争影响，特别是海外军事供应的断绝，清政府竭力向内地及各边远省份扩充军事工业。

从甲午战后到庚子事变前后，清政府向内地扩张军事工业的势头，随着中外局势的紧张而

进一步加快。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的军事工业布局，呈 现 出 全 国 各 省 普 遍 发 展、极 度 分 散 的 局 面。

不过，一方面，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对东北和天津等地既有的军事工业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

面，由于内地特别是一些边远省份，交通条件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佳，在设备购置、资

金、人才与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掣肘，军事工业建立与发展并不顺利，这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依

靠并扩充东南沿海及湖北等地区既有的军事工业，来保障战时军需物资的供给。实际上，晚清

的军事工业生产重心仍集中于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东南沿海、沿江地区。荣禄所倡导的

军事工业调整的战略部署，并未得到有力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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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分散到集中：清末军事工业布局新方案的提出

有学者在将晚清中国与日本近代军事改革上的差别及其成败进行比较后指出：“中、日两国

的军事近代化的路径不同。日本的军事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国家政权的统一意志和权威保

证了改革能够主动、全面、深入和高效率的进行；而清政府的军事改革是由地方势力自下而上

发起的，中央政府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核心和领导作用，致使军事改革过程步履维艰。”①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系湘、淮将领及各省督抚，出于军事斗争和政治统治的需要，获准从当

地原应上解中央 （解饷）或协济外地税收款项 （协饷）中截留，或者从海关税收及厘金等收入

中划拨经费而自行创办，清政府对此既无一定的政策方针，亦无统一的规划与管理。在洋务运

动初期，这种地方主导的工业化，对于冲破传统统治秩序之藩篱，无疑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全

国各地尤其是甲午战后内地及边远省份在清政府号召之下纷纷设立军事工厂，这种全国分散式

发展模式的弊端日渐显露。

首先，各地区武器弹药生产各自为 政，彼 此 间 缺 乏 必 要 的 分 工 与 协 作，武 器 型 号、规 格 不

一，质量参差，造成全国各地军队武器制式不统一，使 得 清 政 府 无 法 对 各 地 生 产、储 备 的 武

器 弹 药 进 行 统 一 调 配，甚 至 影 响 到 对 各 地 军 队 的 统 一 调 度 与 使 用。光 绪 二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九

日，张之洞上奏：“中国从前军营所用火枪，种类纷杂，最为大病”，即便在 “一省之中”甚至

“一军之中”，也会出现 “此军与彼军异器”， “此营与彼营亦复异器”的现象，因 “药、弹不能

通用，一种弹缺即一种枪废”，在军事行动中一旦出现 “配发子药偶有歧误”，就会造成灾难性

的后果。②

其次，经济效益低下。由于内地许多地 方 交 通 不 便，引 进 外 国 设 备 和 洋 匠 十 分 困 难。加 之

当地人才匮乏、官僚腐败、工厂管理混乱不堪，造成不少地方生产的军火不仅质量低劣，而且

成本高昂。在一些边远省份生产武器弹药所花费的成本，要比托外省代为生产定购或者从国外

进口价格还要高很多，且质量毫无保障。据四川总督刘秉璋称，该省机器局所铸洋枪 “枪筒大

小不能划一，后门枪弹多有走火，又多不能合膛”，经过仔细考验， “其子路之及远与准头之取

中，比较外洋所购实已远逊”，而核记铸枪工料， “其用费已昂于外洋买价”，认为 “以 更 贵 之

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③

再次，分散布局、各自为政的局面对于清政府集中控制与管理极为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晚清政权 “外重内轻”的局面。晚清各地方洋务工厂主要是当地督抚

自行创办，其日常经费则主要由督抚负责筹划维持，军事工厂的人事安排与日常管理也由督抚

掌握，清政府无从干预。各省新式军队的编练亦由督抚操控，武器与弹药供应由各地分别购买，

或由当地军事工厂生产供给，由于各地方所购买及制造的枪炮和弹药制式与规格不一，各地方

军队如果调离所在防区后，很难及时获得军火供应。这无疑会影响到清政府对各地方军队及军

事物资的统一调遣与控制，进一步加剧了晚清军事力量地方化、分散化的趋势。

上述各种弊端，在 甲 午 战 前 既 已 存 在，甲 午 战 后，随 着 内 地 及 边 远 地 区 军 事 工 业 的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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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严重程度进一步加剧。

左宗棠较早指陈这种分散布局的弊端。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他奏请朝廷设立 “海防全

政大臣，或名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畀以选将、

练兵、筹饷、制船、造炮之全权”，使其 “权 有 专 属，责 无 旁 贷”，从 而 避 免 传 统 体 制 之 “处 处

牵掣”。① 但其主张并未被清政府采纳。光绪十一年九月，清政府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简称

“海军衙门”或 “海署”），但其权力范围有限，远不足以统筹全国海防及军事事务。②

光绪二十四年初，就在荣禄上奏及清政府令各省竭力办厂的上谕发布后不久，河南巡抚刘

树堂上奏提出异议，“局厂不必求多”，“与其设局厂于偏僻各省，异时之缓急难资，何如设巨厂

于适中之区”，“与其捐数省之财力分设数小厂，实用少而糜费多，何如合数省之筹措经营一大

厂，用力省而程功较易”。③ 刘树堂所指陈荣禄分散布局战略的失误，可谓切中肯綮。但他呼吁

各疆臣不分畛域，合力建设的大型军事工厂之选址，却是自己辖区即所谓 “得天下之中”的河

南省，这不免影响其建议的客观性及说服力。他的这一主张遭到总理衙门的驳斥。④

庚子事变之前，反对分散布局、主张集 中 国 力 办 好 几 座 大 型 军 事 工 厂 者，仍 不 乏 其 人。譬

如，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山东巡抚袁世凯认为，“南北洋制造各局，滨海太近。我之海

防，一无足恃，甚 易 资 敌 藉 寇，尤 虑 绝 我 军 储”，因 此 他 主 张 “将 南 洋 各 局 归 并 于 汉 口 一 处”，

“而于直隶、河南、山东居中产煤地方，并近运河、铁路之处，择地设一大厂，即以北洋各局酌

量归并”。⑤ 其主张一方面认识到沿海地区存在军事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实效，反对分

散布局，主张分别在南北集中力量各设一大厂。由于军情紧急，清政府财力艰窘，急于保证军

队的武器弹药供应，并无能力对现有的军事工厂布局进行调整，他的主张并未受到应有重视。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晚清在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工厂天津机器制造局被损毁，荣

禄编练以巩卫京师之武卫军也大部溃散，仅右军袁世凯部硕果尚存。１９０１年，淮系首领李鸿章

去世，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次年，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去世。１９０３年，荣

禄去世。１９０４年，慈禧太后诏命 特 设 练 兵 处，加 紧 编 练 新 军。练 兵 处 负 责 统 一 编 练 全 国 新 军，

成为全国新军编练总部。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因近在北洋，且有练兵经验，被任

命为会办练兵大臣，满族亲贵兵部尚书铁良任襄办练兵大臣。练兵处之人事、财务、训练、指

挥，完全独立于兵部之外，清政府军政、军令原有系统，遂发生突破性的改变。⑥ 因庆亲王奕劻

庸碌无为，练兵处前期实权操之于袁世凯和铁良之手，后期因袁世凯失势被黜，而由铁良实际

控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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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良竭力排斥汉族势力，强化晚清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试图挽救皇权统治，成为其主要

的政治抱负和追求。① 实际掌握北洋新军编练实权的直隶总督袁世凯野心勃勃，力图借助清政府

权力，“吸全国之财以供北洋一区练兵之用”，极力扩充个人力量，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②

练兵处所拟定的简要章程之一，即欲将各省原设制造军械各局厂，“统由臣处督饬妥办，随

时委员考查、整顿，并明定赏罚，分别奏请惩劝”。③ 这表明其重要使命，在于强化中央对全国

新军编练与武器装备制造的控制与管理。在铁良的推动之下，晚清军事工业布局进入一个以中

央集权、全国统筹为特征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晚清军事工业布局开始向集中统一方向迈进。而

练兵处在军事工业布局问题上的新政策，首先即体现在对江南制造局内迁的处理上。

甲午战后，在荣禄主持军务时期，清政府对江南制造局内迁的决策，因时任两江总督刘坤

一的反对而搁置。庚子事变后，军事需求紧迫，该厂曾一度扩充。但清政府并未因此完全放弃

这一计划。刘坤一去世后不久，清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张之洞到任伊始即 “奏派道

员郑孝胥接办制造局，命节费储款，备设新厂”。④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张之洞上奏提出

保存旧厂，从沪局中转拨和节省经费，另在安徽省宣城县属湾沚镇一带设立新厂，统一制造新

械新弹的系统主张。很快即奉朱批，“政务处议奏”。⑤ 六月，已经奉旨入京的张之洞，致电新任

两江总督魏光焘，极力劝说魏光焘 “勿为浮言所惑，万勿添旧厂枪机”，放弃扩充江南制造局的

计划。⑥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就江南制造局移迁之事，致电魏光焘及上海制造

局沈道台 （敦 和），告 知 二 人 自 己 已 进 京 面 圣 并 得 到 慈 禧 太 后 当 面 “俞 允”的 情 况，特 别 强 调

“圣意着重购新机、制新械，并深以移厂为要”。⑦

可见，江南制造局 的 迁 移，实 出 于 清 政 府 最 高 统 治 者 慈 禧 太 后 的 旨 意。光 绪 三 十 年 四 月，

经过与魏光焘及沈敦和等人反复会商，张之洞与魏光焘联名会奏，张之洞放弃此前在安徽省宣

城县属湾沚镇建设新厂的主张，提出在江西萍乡湘东镇建厂更为有利的意见。张之洞、魏光焘

的这一建议，一方面体现了清政府将江南制造局移至内地安全区域的意图，一方面也充分尊重

了两江总督及江南制造局的意见，如采取另设分厂，老厂照旧开工生产的方案，且确保新设分

厂仍由两江总督管辖；同时也便于就近利用汉冶萍公司的钢铁和煤炭资源，扩大湖北新政的影

响力，可以说这是一个充分照顾到各方意见与利益的方案。此折上达后，很快即奉朱批：“政务

处、练兵处妥议具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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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０２—１６１３页。



政务处的议奏对张之洞、魏光焘的意见几乎完全赞同，主张 “悉照原奏施行”。① 但出乎意

料的是，新成立不久的练兵处却横生枝节，在议奏中对张之洞、魏光焘的建议大加批驳。练兵

处认为，张之洞在湘 东 另 办 新 厂 的 方 案 不 仅 花 费 太 多，经 费 难 有 保 证，且 所 择 之 地 太 过 僻 远，

交通不便，当地土匪出没，安全亦甚堪虞。笔者以为练兵处的这次节外生枝，主要是主持该处

日常工作的襄办大臣铁良的意图。② 铁良在批驳此方案时，虽然并未立即提出针锋相对的方案，

但显然他有所考虑，并极有可能已说服并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或认可，否则很难想象清政府会

突然叫停张之洞谋划周密，且事先已得到清廷和多位要员同意的迁建计划。不久，清政府谕令，

由铁良亲自南下，考察江南制造局等洋务军事工厂的搬迁、整顿事宜。

铁良南巡是晚清政治史、军事史、财政 史 上 的 一 件 大 事，其 所 关 涉 的，不 仅 仅 是 一 座 军 事

工厂的搬迁，而是涉及对地方财政的整顿与中央集权的强化，识者多有论及。③ 不过，导致铁良

南巡的直接触发点，却是江南制造局的迁建问题。

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后，时局危殆，清政府 “以练兵为第一要务”，④ 而练兵须以筹饷为先。

迭经战乱与赔款，清廷中央财政 “府库一空，罗掘俱穷”，面临严重危机。光绪二十九年十月，

练兵处成立后不久，即拟定练兵章程九条，其中规定每年向各省摊派饷款９９６万两，结果却遭

到内外臣工的普遍反对，不得不收回此议。⑤ 财政问题成为练兵处所面对的首要难题。⑥ 不过，

在涉及清政府中央财政的窘境时，却不能不提到这一时期南北各省不同的财政情形。北方由于

受到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事变的影响，财政形势严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上任伊始，也

面临极为严峻的财政困难。⑦ 与中央和北方不同，南方各省，尤其东南 沿 海 一 带，未 经 战 火 蹂

躏，各省通过铸造铜元，开官钱局发行纸币，征收 “土膏捐” （鸦片税），获利颇丰。目前虽找

不到当时具体的地方财政数据，但却不难从这一时期南方地方督抚的新政花费中窥见一斑。譬

如这一时期，张之洞在湖北大量派遣留学生，大举兴办新式学堂，用官款收回此前已招商承办

的湖北纱、布二局，每项所费不赀，均由地方财政负担。⑧

张之洞为争取清政府对江南制造局迁建方案的支持，在经费筹措问题上，一再坚称不需中

央财政拨款。如其奏折中声称 “就沪局原有经费，将各工厂裁节归并，每岁约可提存银一百万

两”，后来经过与江 南 制 造 局 方 面 妥 协，江 南 制 造 局 表 示 每 年 只 能 节 存 银７０万 两，不 足 之 款，

经他本人与江 苏、安 徽、江 西 三 省 巡 抚 协 商，由 南 方 三 省 “协 款 补 足”。他 在 奏 折 中 进 一 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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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第７９２页。

按：据张之洞推测，江南制造局迁厂被阻系出 于 袁 世 凯 之 揽 权，他 趁 机 欲 将 南 厂 经 费 挪 作 建 设 “北 方

大厂”之用。

参见宫玉振：《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江海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１期；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

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 央 研 究 院 历 史 语 言 研 究 所 集 刊》第６８本 第１分，１９９７年；刘 增

合：《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６８９页。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第８０９页。

清练兵处筹饷之艰难及各省对中央筹款不无敷衍之处，参见沈桐生辑： 《光 绪 政 要》卷３０，沈 云 龙 主

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３５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１９６１—１９６３页。

斯蒂芬·Ｒ．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１９０１—１９０８》，牛秋实、于英

红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０—６０页。

郑孝胥云：“余与广雅商兑换官钱票事，计铁路月需二十万串，约银十六万两，若尽易诸官局，是湖北

每岁坐收银几二百万也”，可见湖北官钱局获利丰厚，湖北财政充裕。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

整理： 《郑 孝 胥 日 记》 （二），第７５３—７５４页；宋 亚 平： 《湖 北 地 方 政 府 与 社 会 经 济 建 设 （１８９０—

１９１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示，兹后经费如有不足，亦不难从机器制造及铸造铜元等各项所获盈余中划补。① 此奏折中无意

流露出来的信息是，江南制造局及南方各省财力充裕。区区一个江南制造局，每年就可节省经

费至少７０万两，开设新厂所需多达６５０万两的经费筹措，在张之洞这位地方督抚看来，似乎毫

无难处。可以推断，这份奏折给当时正苦于筹款无门的练兵处会带来何种影响。宜乎当张之洞

此折交练兵处议奏时，练兵处会觊觎南方督抚的充裕财源，急切要到南方去 “整理财政”，搜刮

财富了。②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铁良正式将考察江南制造局的结果及其对该厂迁建方案的意见上奏清

政府。铁良回顾了江南制造局四十年来不断扩充壮大的历史及其生产现状，指出 “如此巨厂岁

糜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殊为可惜”，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其对江南制造局生产

现状的不满；同时 又 指 出 上 海 地 处 “江 海 要 冲，吴 淞 口 内 外 各 国 兵 轮 不 时 萃 集”，安 全 形 势 堪

忧，表示 “该厂之 移 建 自 不 容 已”，他 也 认 可 张 之 洞 所 主 张 的 “移 旧 厂 不 如 设 新 厂”的 迁 建 宗

旨。但在新厂厂址的选择问题上，他却对张之洞所提出的 “湘东方案”大加挞伐，并为其搁置

“湘东方案”寻找理由。③

在否定张之洞方案的基础之上，铁良正式提出自己整顿全国军事工业的两个方案。

一、统筹全局办法。……非得南、北、中三厂源源制造，恐所出之械难期因应而不穷。

拟请就湘东现勘之地设为南厂，再于直、豫等省择其与山西煤铁相近便者另设一处，作为

北厂，而以鄂厂贯乎其中，以辅南北厂之所不及。应需款项，南厂于五年内，则取给于沪

局节存之七十万两，江、皖、赣三省协济 之 三 十 万 两 及 铜 元 一 半 余 利；北 厂 则 于 奴 才 上 年

奏请试办八省土膏统捐项下动支，得以各归各用。……此通盘筹画之正计也。

一、变通办法。……如南北两厂一时难以并举，只能先务其急……另于 江 北 一 带 地 方

选择深固利便之区，取其与南北各省均属适中可以兼顾者，专设一厂……其款项即照原奏

内筹款一条，将拟建湘东新厂之五年经费六百五十万两，尽数拨归此项工需，当可敷用。④

铁良提出的 “统筹全局”方案，一方面力图克服洋务运动前期主要由各地方督抚主导的中国军

事工业建设过于分散、无统一规划的缺点，在军事工业布局上，强调集中优势，有重点地发展

所谓南、北、中三 大 军 事 工 厂；另 一 方 面，铁 良 所 计 划 大 力 建 设 的 南、北、中 三 大 军 事 工 厂，

均位于远离沿海的 “深固利便之区”，而且注重靠近国内的煤、铁等资源以便就地取材，节省成

本。这表明其已充分吸收了洋务运动前期在军事工业布局上的经验与教训，清政府对于军事工

业布局的认识，与甲午战后初期荣禄等人的见解相比，已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必须指出的是，铁良奏折中虽有所谓 “正计” （即设南、北、中三大军事工厂）与 “变计”

两种方案，但其侧重点或者真实意 图，则 在 所 谓 “变 计”而 非 “正 计”之 上，即 以 当 前 财 力 不

足，而编练新军多集中在北方为由，将原定用于迁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 （６５０万两白银）转用于

建设北方军事工厂，待日后条件成熟后再议建设南方和中部军事工厂。这一主张虽以统筹安排

全国军事工业为借口，实际上是从南方各省攫取财税资源，力图强化满族贵族在京畿、华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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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军事力量，并加强对全国的控制。铁良在军事工业布局问题上，强调中央对全国军事工业

生产与布局的统筹 与 管 理，并 不 完 全 是 出 于 工 业 或 军 事 发 展 考 虑，而 是 有 着 深 刻 的 政 治 图 谋：

竭力维护清政府的 统 治 与 权 威，力 图 逆 转 咸、同 以 来 晚 清 政 治 格 局 中 地 方 督 抚 权 力 日 益 加 重，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趋削弱，地方势力日渐尾大不掉的趋势，重新确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铁良此奏上达 后，很 快 即 奉 朱 批 由 政 务 处、练 兵 处 再 次 商 议。在 由 练 兵 处 主 稿，练 兵 处、

政务处合奏的议复中，为平衡南方利益，不再提缓建南方大厂之事，而是主张将江南制造局拟

节余款项每年７０万两，划归北厂开办经费。中厂就湖北汉阳兵工厂已成之局进行建设，经费不

变。南厂仍按张之洞等拟定的厂址在湘东开办，但在经费方面，则要求江南制造局采取裁汰冗

员、提取铜元余利等办法自行筹措，不足则由南方各省合力分担。此外，还将铁良南下时，整

理南方各省 “土膏捐”中所获得的巨额税费收入，明确划归清政府编练新军的专项经费。这一

议复意见上奏后，当日即奉朱批 “依议。钦此”，确立为清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① 光绪三十二

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设立陆军部，仍 由 铁 良 负 责；宣 统 元 年 （１９０９）五 月 二 十 八 日，设 立 军

谘处；宣统三年四月十日，设军谘府，军务先后由载涛、荫昌等亲贵主持，② 这一重大人事与机

构的变动，并未影响此项政策之延续。

至此，我们可以对江 南 制 造 局 迁 厂 未 果 之 原 因 获 得 新 的 认 识：造 成 这 一 结 局 的 根 本 原 因，

不能简单归因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执行不力。而是其出于新的统筹安排，将原先筹划江南制

造局用于迁建新厂的经费，划拨给在华北地区筹备设立的所谓 “北方大厂”之用，以巩固清政

府中央集权统治。这一釜底抽薪的政策，最终导致江南制造局迁建计划成为泡影。

四、晚清统筹军事工业布局方案执行与调整

清政府这一重北轻南、强干弱枝的统筹军事工业布局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遭到南方

督抚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似已初步探知铁良此次南来意图，并且力图挽回。

在给端方的一份电文中，张之洞说，“传闻袁慰帅意欲移至河南，此非计也”，表达了他对铁良、

袁世凯罔顾南方各省军事需求，搁置江南制造局新厂的建设计划，而将经费移至北方建厂的作

法极为不满。 “无 沿 江 沿 海 诸 省，北 洋 能 安 枕 乎”。希 望 同 为 满 族 贵 族 的 端 方，能 够 “相 机 婉

言”，设法挽回。③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端方上奏清政府，建议 “鄂、湘两省合筹添建枪弹等厂，

统办土膏税捐，以充经费”，④ 这一建议显然与铁良意见针锋相对。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下旬，即

在铁良已奏准实行所谓 “变通办法”，将南厂筹定经费移办北厂之后，张之洞再次致电铁良，据

理力争，坚决反对 “辍南厂不办，移款以供北厂之用”。⑤ 但是清政府并没有采纳张之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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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坚定支持铁良的意见。练兵处在遵旨议复时，严辞驳回端方的主张，重申了集中全国力量

办厂的意见，反对地方各省擅自新建或扩建军事工厂，并重申了铁良南巡时将南部各省烟土税

（膏捐）收归中央，“以此款专充练兵处经费”的做法。①

南方督抚等地方官员不愿意放弃原有军事工厂的建设，更不愿意将原有的地方税捐划归中

央，纷纷寻找各种借口，不顾练兵处的反对，坚持对当地军事工厂进行扩充。其中表现最突出

的，当属四川总督锡良和两广总督岑春煊。

尽管锡良扩充四川机器局的方案，多次受到练兵处、陆军部的反对，但同样身为满蒙亲贵

的锡良，却以西南军情紧急，亟须军械供应，而四川省地处僻远，外地采购运送不便，无法保

证供应为由，坚持扩充四川机器局。清政府不得不让步，允许该省军事工厂继续开办、扩充。②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七日，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将广东机器局进行扩充，并移址另建新的

工厂。随即被练兵处 严 辞 驳 回。但 岑 春 煊 并 未 放 弃 扩 充 军 事 工 厂 的 计 划，在 随 后 一 份 奏 折 中，

他首先对练兵处集中办理南、北、中三大厂的方案大加赞许并极表赞同。然后笔锋一转，列举

历史成案，指出广东军械曾因需求紧急，指望湖北和其他军事工厂，供应并不可恃。他奏报清

政府，为了改善广东军械制造，他已经与德商签订了合同，事先付款购买了各种机器设备，这

些机器设备即将从海外运往广东。经询问练兵处，这些机器型号与即将兴办的南、北、中三大

厂所拟采用的并不相同，不可转用。因此，除非清政府同意用这批机器来扩充广东机器局，否

则这笔巨款就会付之东流。如此情形之下，练兵处只得同意岑春煊利用所购机器设备，对粤厂

进行扩充。③

在四川总督锡良及其继任者赵尔丰、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地方督抚的主持之下，四川、广东

的军事工业仍有很大的发展与进步，成为晚清两个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

当时紧张的军事形势也不断动摇清政府统筹与调整军事工业布局的决心。晚清时期全国各

地军事工厂已有不少，一些地方中小型军事工厂经过长期经营，有的已经初具规模，并在保证

当地新式军队的军械、弹药供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铁良所计划集中力量建设的南、北、中

三大厂，其中除中厂是湖北已成之局外，南、北二厂均属新建。大型军事工厂的建设颇费时日，

而全国的军事需求刻不容缓，在南、北二厂建成之前，全国各地的军械与弹药之需求如何保证

供应？这显然是清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事实证明，这一问题不时动摇清政府的意志和决

心，阻碍着其军事工业布局调整计划的有力执行。这在清政府对于江南制造局及江苏南京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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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局 （以下简称 “金陵制造局”）的处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练兵处一方面计划将江南制造局搬迁，另设新厂；一方面又将其大部分经费强行移作所谓

“北方大厂”的办厂经费，这使得江南制造局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练兵处在给两江总督周馥的

谘文中，一方面 要 求 江 南 制 造 局 “应 将 不 急 工 作、闲 冗 员 司，核 实 删 减”，减 少 支 出、缩 小 规

模，以备今后归并；一方面又要求其 “于现时应用各项子弹及炼钢、修船等事精求造法，暂应

急需”。① 周馥并没有因为这一比较含混的政策而束缚自己，而是利用清政府急于保证新军军需

供应的机会，以 “精求造法”为名义，趁 机 进 行 扩 张。光 绪 三 十 年，周 馥 奏 请，将 江 南 制 造

局 的 铜 元 铸 造 机 器 设 备 归 并 于 江 宁 铜 元 局，次 年 又 将 江 南 制 造 局 内 的 船 坞 划 出 商 办，从 而

完 成 练 兵 处 要 求 删 减 不 急 之 务 的 任 务。光绪三十一年，他又上奏清廷，以江南制造局设备老

旧、制造落后，为 “精求造法”，派员赴日本及欧洲访问学习，雇募洋匠，并在厂内设立工艺学

堂。② 此后，江南制造局又相继添购新机扩充炮厂、枪厂和枪子厂，并进一步扩充龙华分局之无

烟药厂。③

金陵制造局最初由李鸿章于１８６５年筹建于江宁 （今江苏省南京市），后迭经扩充，是当时

长江下游地区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重要军工制造厂，④ 但却不在练兵处所拟的南、北、中三

大厂计划之列，按规定亦须进行 关、停、并、转。由 于 军 需 供 应 紧 迫，加 之 江 南 制 造 局 又 计 划

搬迁，因此清政府对于金陵制造局的处置方案颇费斟酌。光绪三十二年，两江总督周馥为节省

经费，奏请将金陵制造局交给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统一管理。不久继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又奏

请，金陵制造局停造旧式枪子，添购机器设备制造新式枪子。⑤ 宣统年间，两江总督张人骏又一

度计划裁撤金陵制造局，将其机器设备及经费归并江南制造局，⑥ 因招致陆军部的反对而未能如

愿。⑦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地处沿海而安全形势堪忧的江南制造局，在朝野上下甚至举国一致的

迁建声浪中，其生产能力和规模实际上仍不时得到扩充，只不过其扩充的势头有所缓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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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清政府对于建设 “北方大 厂”计 划 的 推 行 积 极 而 有 力。早 在 光 绪 二 十 八 年，为

解决北洋新军的弹药供应，以恢复被八国联军损毁的天津机器局的名义，袁世凯奏请在山东德

州建立机器制造局，生 产 军 火。１９０３年 初 动 工 兴 建，１９０４年 秋 即 建 成 投 产，工 场 占 地８００余

亩，花费库 平 银 约６９万 两，机 器 制 造 局 包 括 枪 子 厂、卷 铜 厂、无 烟 药、机 器、铸 铁 厂 等１２
厂，① 重点生产新式枪弹，以供北洋新军所需。不久即命名为北洋机器制造局。此后进一步明确

为计划中的 “北 方 大 厂”而 进 行 扩 充。据 统 计，该 局 自１９０３年 至１９１０年，共 花 费４６８万 余

两，② 北洋机器制造局实际上成为袁世凯北洋六镇新军的重要军火供应基地。

宣统元年五月，铁良失势之后，陆军部开始在军事方面筹备预备立宪，并提出军械制造新

办法。奕劻在上奏中，指出铁良方案的不足，奏请派遣一位熟悉军械制造的官员，考察全国各

主要军事工厂，重新制定整顿计划。旋得旨 “朱恩绂著赏给三品卿衔，前往各省制造军械各局

厂切实考查，筹拟办法，详细覆奏”。③ 宣统二年十二月，负责考察各省军事工厂的朱恩绂上奏，

提出用六年时间，满足全国３６镇新军军械供应问题之计划，并拟定整顿全国制造军械工厂办法

六条：一为规定全 国 军 事 工 厂；二 为 画 一 军 械 制 式；三 为 统 一 各 厂 财 政；四 为 按 镇 核 计 械 数；

五为分拨布置经费；六为分年筹备进行。其中第一条规定的全国军事工厂事宜，与铁良南、北、

中三大厂的计划不同，朱恩绂主张：

局厂规画，首在交通。兼 权 并 计，拟 定 为 东、西、南、北、中 五 厂：在 宁 为 东 厂，在

川为西厂，在粤为南厂，在鄂为中厂，而以德州之子药厂设法扩充，作为北厂。再建武库

于京师，并沪厂于金陵。从此兼营并进，亦可及时补救。④

朱恩绂的方案，表面上似乎比铁良的计划更为宏大，但实际列入统筹的 “东、西、南、北、中”

五厂，其中南厂、北厂、中厂、西厂分别计 划 在 广 东、直 隶、湖 北 和 四 川 等 地 方 既 有 兵 工 厂 的

基础之上进行改、扩建。东厂也是以原有的金陵制造局为基础，将江南制造局迁移归并。这表

明清政府重新调整军事工厂布局的规模和力度已有所减弱，并不得不认可地方督抚既定的军事

工厂建设。可以推断，这 一 方 案 在 执 行 过 程 中 将 要 遭 遇 到 的 阻 力，理 应 比 铁 良 方 案 有 所 降 低，

其所需经费也会减少。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朱恩绂方案在强化中央对全国军械生产的统筹控

制方面，与铁良的 方 案 并 无 二 致。随 后，陆 军 部 提 议 将 全 国 各 省 军 械 工 厂 收 归 陆 军 部 统 一 管

理。⑤ 这表明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日趋强化。

五、结　　论

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战后初期清廷决定将军

事工业布局由沿海向内地迁移、扩散；不久即因内外情势紧迫不得不继续就各地已成之局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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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后期则力图集权于中央，统筹全国军事工业，集中发展若干重点军事工厂。以甲午战争

为界，晚清军事工业布局的演变呈现出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军事工厂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地迁

移，二是从地方性、分散的工业布局模式向全国统一、集中的分布模式转变。

姜鲁鸣先生在论及国防生产力布局时指出：“国防生产力合理与否，取决于三个原则：国防

经济资源的地域配置是否具有安全性，生产、流通诸环节的布局是否具有经济性，所提供的产

品和劳务是否具有时效性。”① 如果借用国防经济学的这三个原则来分析评价晚清军事工业的布

局，晚清军事工业布局的决策及其演变，可以说是在不同时势之下，在上述三个原则间的艰难

权衡与取舍。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及军事技术水平之下，所谓安全性、经济性及时效性的

评判标准会大不相同。

是利用沿海地区的有利经济地理区位，加速发展军事工业以保障供给，还是将沿海军事工

业迁建于内地以保障安全？是集中全国资源重点发展若干重要军事工业以提高生产效率，还是

将军事工业大面积地分散于全国各地以保证安全与供给？这是清政府在面对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落

后、军事力量极为薄弱，国内外安全形势相当严峻，而国土面积又极为辽阔的情形下，所必须考虑

而又难以抉择的问题。类似的难题与选择不仅晚清政府不得不面对，而且在此后相当长时期之内，

都是中国统治者或决策者要面对的问题。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生产布局所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及其经验教训，对于理解后世中国军事工业生产与布局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甲午战前，中国军事工业布局侧重于沿海地区，既便于引进西方设备、原料、技术与人才，

又便于就近供应军 事 需 求，兼 具 经 济 性 和 时 效 性，但 沿 海 地 区 面 对 列 强 海 上 坚 船 利 炮 的 威 胁，

安全性堪忧，洋务运动早期的决策者李鸿章等人，对此也深感忧虑。② 尤其是中法战争之后，国

内有识之士对军事工业安全性的担心进一步上升。不过，由于早期中国军事工业生产，主要仰

给外来的煤炭与钢铁等原材料，沿海布局在经济上的优势仍相当显著。清政府为了获得经济利

益，不得不牺牲军事工业布局的安全性。甲午战后，中外关系形势丕变，一方面，北洋海军覆

没后中国海权尽失，国门洞开，沿海军事工业安全性问题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自１９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国内工矿业已有所发展，不少内地机器厂利用国内煤炭及钢铁资源，生产成本较诸

购自外洋大为降低。即以江南制造局论，至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厂因主要购用来自外洋的煤

炭、钢铁等资源进行生产，生产成本较之于使用当地开平煤炭的天津机器局和中兴煤矿资源的

山东机器局偏高。③ １８９１年，该厂自行设立炼钢厂，主要利用江西萍乡煤炭和湖南湘乡铁矿进

行冶炼。路遥途远，运道艰难，成本昂贵，其靠近沿海的经济优势，实已不复存在。因此，甲

午战后，荣禄力主沿海军事工厂内迁，在内地靠近煤、铁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分散办厂。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对于沿海与内地布局的选择及其争论非常关注，相对而言，对于军事

工业布局的集中与分散问题，则较少留意。其实，集中与分散的问题，亦对军事工业布局的经

济性与安全性问题影响深远。集中布局，对于近代机器制造工业来说，会带来经济上的规模效

益，也便于监督与管理。晚清时期对于工业集中布局的鼓吹，其着眼点主要是监督和管理方面

的便利性，所谓集中人力、财力办大厂，甚少有人从近代机器工业生产的规模效应上立论，这

显示出近代国人经济学知识的匮乏。但军事工业集中布局就安全性而言，却未必优于分散布局，

尤其是对于军事上的弱国而言，一旦仅有的少数军事工业为敌所毁或者沦入敌手，其后果不堪

·７８·

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之调整

①
②
③

姜鲁鸣：《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第２２０页。
《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６页。

参见向玉成：《江南制造局的选址问题与迁厂风波》，《乐山师专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设想。甲午战后，沿海、沿江、沿铁路地区均成为军事工业布局的禁区，但时人对于在内地集

中办大厂的安全性问题，似乎甚少关注，这恐怕与当时世界军事技术发展有关。

内忧外患深重，国防能力低下，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严酷的军事威胁，这使得安全性成为

近代中国军事工 业 布 局 的 首 要 原 则。不 过，值 得 注 意 的 是，在 军 事 安 全 形 势 最 为 严 酷 的 时 候，

往往并不是按照安全性原则进行军事工业布局与调整的良好时机。在这种情形下，保障军需供

应的任务往往会空前紧迫，这时候，出于时效性的考虑，清政府不得不暂时放弃沿海军事工业

的内迁政策，而是尽一切可能利用既有工厂扩充生产，保障供给。即以近代中国规模较大的沿

海地区军事工厂江南制造局而论，是迁移到内地还是仍就原厂进行扩充，从晚清政府、北洋政

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决策者随着时局的变化几经反复，直到抗战爆发前才最终实现迁移。

决策不易，执行更难。晚清军事工业最 初 由 地 方 督 抚 领 导 建 立，因 其 投 资 规 模 巨 大，一 经

建立便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实体，与当地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并不

断自我膨胀，很难轻易改变。晚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日益窘迫和中央政府权力的下移，地方督抚

势力的扩张，又进一步加大了军事工业统筹布局与调整的困难。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与权力的

此消彼长及变迁过 程，成 为 影 响 晚 清 军 事 工 业 布 局 的 重 要 因 素。而 军 事 工 业 布 局 调 整 的 过 程，

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清季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演变，也提供了新视角。江南制造局内迁计划之所以

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清政府 “重北轻南”、“强干弱枝”，收拢分散的财政和军事力量，主动调

整军事工业布局的结果。清政府力图对各省分散的军事工业布局进行中央统筹与集中，势必严

重打击地方督抚业已获得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受到地方势力的重重阻扰、破坏，未能如愿。南

方的广东、四川等省打破清中央的制约，积极扩张，建立起颇具规模的近代军事工业。所谓的

“北方大厂”，虽然在中央极力扶持下得以建成，但最终却落入袁世凯的掌握之中。他所统领的

“北洋六镇”，凭借这一中央集权政策，获得足够的饷源与军需供给，成为晚清最大的一支军事

力量，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不过，从军事工业布 局 调 整 的 角 度 观 察 晚 清 中 央 与 地 方 政 府 间 权 力 的 消 长，则 不 难 发 现：

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决策能力不足，未能及时提出因应之策，地方各

种新兴事业、机构甚至新式军事力量都是在地方督抚的领导下建立的，中央监管乏力，这造成

了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与地方督抚权力的上升。但中央统一管理地方的合法权力仍然存在，这

就是晚清军事工业布局调整能够进行的原因。晚清中央政府权力下降，地方督抚权力上升，固

然是事实，但也不宜过分强调晚清中央权力的式微。①

〔作者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责任编辑：武雪彬　 责任编审：路育松）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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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何汉威：《清季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的反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２本第３分，

２００１年；刘增合：《地方游离于中央：晚清地方财政形态与意识疏证———兼评陈锋教授 〈清代财政政策

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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